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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會詞  

  

   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第七屆深水埗區議會

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第 9 次會議。  

 

議程第 1 項：通過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第 8 次會議記錄  

2 .  委員會通過上述會議記錄，並無修訂。  

議程第 2 項：深水埗區民政事務處「地區小型工程計劃」項目概

況（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文件第 13 /2025 號）  

3 .  梁富安先生介紹文件第 13/2025 號。  

4 .  委員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( i )建議將通州街橋底的美化工程擴展

至整個橋底的公共空間； ( i i )  建議在美化工程加入 DX 設計館、布

藝創作及光影等元素，吸引市民「打卡」； ( i i i )建議美化該區一帶

的路牌，融入特色設計； ( iv)  提議處方與委員一同到現場視察已

完工的項目，以便委員提供更多意見；( iv)  查詢南昌街休憩處（六）

美化工程的進度； (v)  建議在上述休憩處加裝閉路電視，以改善附

近環境和治安； (v i )  查詢智能意外感應系統的成效；以及 (v i i )  建

議在更多意外高危場所，如體育館外休息區及更衣室等，安裝智

能意外感應系統，並強調保護公眾私隱的重要性。  

5 .  梁富安先生綜合回應如下： ( i )現階段處方主要集中資源進行

南昌街休憩處（六）美化工程，後續其他美化工程將視乎技術可

行 性 及 財 政 狀 況 再 作 考 慮 ； ( i i )  備 悉 委 員 對 美 化 工 程 主 題 的 建

議，區內有些小型工程已採用主題設計，例如石硤尾偉倫街和荔

枝角道的避雨亭便以顏色配搭為主題；至於光影主題方面，由於

燈光設計涉及技術和安全考慮，處方需要審慎研究；( i i i )如委員會

安排現場視察各政府部門的地區設施，可一併視察民政處近年落

成的項目； ( iv )  南昌街休憩處（六）美化工程預計於 2026 年第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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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前完工，實際進度或受天氣影響，以及 (v)  處方特別採用挑高設

計翻新上述休憩處，提升整體視覺通透度，期望長遠改善該區一

帶社區環境。完工後，該休憩處會交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（ “康文

署 ”）管理及開放予公眾使用，屆時可按實際需要檢討場地管理及

保安方面安排。  

6 .  林佩玲女士綜合回應如下： ( i )  署方自去年起推出有關「安裝

智能意外感應系統」的試行計劃，分階段於 2024-25 年度在 18 區

轄下體育館及泳池等主要康樂場地的暢通易達洗手間安裝有關系

統。該系統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偵測懷疑意外個案（如跌倒、長時

間靜止、長時間佔用或呼叫尋求幫助），並適時發出語音提示、

顯示文字信息，並會在有需要時發出警報，以通知場地職員或附

近人士提供協助，從而減低失救事件發生的風險； ( i i )署方計劃於

去年度和本年度於 18 區合共 62 個地點安裝上述系統。若資源許

可且系統成效顯著，會考慮推展該系統至更多有駐場職員的康樂

場地；以及 ( i i i )  安裝上述系統時，署方會在洗手間外張貼中英文

告示，告知使用者在洗手間內部設有該偵測系統，而系統不設攝

錄鏡頭，其人工智能分析過程的數據亦不作儲存，在分析後會立

即刪除，亦不會收集使用者的個人資料。  

7 .  主席總結，委員會備悉「地區小型工程計劃」項目概況，期  

望處方日後在工程規劃及設計階段，參考委員的意見，在未來的

地區小型工程設計中加入相關地區特色元素，美化社區。  

議程第 3 項：關注深水埗區內公園設施維修事宜（地區設施及工

程委員會文件第 14 /2025 號）  

8 .  委員介紹文件第 14 /2025  號。  

9 .  林佩玲女士介紹回應文件第 14a /2025 號。  

10 .  委員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( i )  區內公園設施經常損壞，維修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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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長，影響居民使用，特別是深水埗公園兒童遊樂場，建議加快

維修進度； ( i i )  建議在上述遊樂場沙池附近增設飲水機；( i i i )建議

簡化維修和物料採購程序，並詳細記錄維修進度； ( iv )建議檢視物

料和服務供應商名單，儲備維修保養所需的零件； (v)建議考慮使

用內地零件，以縮短運輸時間； (v i )  署方須督促維修工程承辦商

按時完成工程； (v i i )長沙灣遊樂場足球場維修時間長達半年，影

響市民及團體使用，建議縮短維修時間，並避免在暑假期間進行

大型維修工程； (v i i i )  建議在公共設施加設裝置，供遮陽擋雨，延

長設施壽命；以及 ( ix )建議參考內地城市的經驗，引入物聯網監測

系統，並開發手機應用程式，供市民即時通報設施損壞的情況，

提高維修效率。  

11 .  林佩玲女士綜合回應如下： ( i )  備悉委員的建議，署方會轉

達工務部門作出適當的跟進，務求能縮短相關康樂設施的維修時

間；以及 ( i i )市民如發現署方轄下設施有損壞，可通知有關場地職

員，以便本署職員隨即跟進並安排維修。另外，會與相關的工務

部門商討能否加快現時區內康樂設施的維修速度，讓更多市民可

享用各項康樂設施。  

12 .  主席總結，對於委員所提及維修時間較長的設施，期望署方

會後逐一跟進，並參考委員意見，加快維修物料的採購程序。此

外，署方亦可引入內地或其他國家在設施維修管理方面的模式，

以縮短設施維修的通報時間，從而讓更多市民享用康樂設施。  

議程第 4 項：跟進有關長沙灣發祥街加建行人通道上蓋進度（地

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文件第 15 /2025 號）  

13 .  委員介紹文件第  15/2025號。  

14 .  吳儷羚女士介紹回應文件第  15a/2025 號。  

15 .  委員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( i )查詢地下管道設施的探測工作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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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完成； ( i i )  建議部門在工程開始前進行地下設施探測工作，以

了解地底狀況，並制定應急方案，避免工程延誤； ( i i i )  查詢公眾

諮詢的開始和結束時間；以及 ( iv )  促請部門提供更詳細的工程時

間表和報告進度，期望加快工程進度。  

16 .  吳儷羚女士綜合回應如下：( i )  工程部門早前已進行地下設施

勘察，初步確認地下管道的位置後，才設計行人通道上蓋； ( i i )備

悉委員提出制定應急方案的建議，會將之轉達工程部門參考；以

及 ( i i i )工程部門會適時向委員會匯報項目進度。  

17 .  主席總結，期望路政署早日落實工程以便利居民，委員會將

持續關注項目進度，希望署方適時報告項目最新進展。  

議程第 5 項：改善深水埗區公共設施建設，關注長者生活與無障

礙設施（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文件第 16/2025 號）  

18 .  委員介紹文件第 16 /2025  號。  

19 .  林佩玲女士介紹回應文件第 16a /2025 號。  

20 .  吳儷羚女士綜合回應如下：( i )  路政署按既定機制定期巡查轄

下設施，並進行日常保養工程，亦會根據實際情況維修設施； ( i i )

路政署去年與深水埗民政事務處完成橫跨大埔道近北河街的行人

隧道 KS47 美化工程，現正進行橫跨荔枝角道及東京街的行人天

橋美化工程，以提升市民的出行體驗； ( i i i )  政府一直致力為公共

行人通道加建無障礙通道設施，於 2012 年推出「人人暢道通行」

計劃。此後，於 2019 年推出特別計劃，為香港房屋委員會（房委

會）轄下租者置其屋計劃、可租可買計劃屋邨，以及已拆售物業

的公共屋邨中的行人天橋、行人隧道和高架行人道加建升降機，

有關安排須符合特定條件；( iv )有委員提議在不適合加裝升降機或

扶手電梯的設施上，增設低扶手及坡道防滑設備。由於當中涉及

交通安全和管理範疇，會將提議交由相關部門作進一步考慮。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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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署會按實際情況，在技術及資源安排方面提供意見。  

21 .  委員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( i )  建議於深水埗港鐵站 A 出口及 C

出口加建升降機，方便長者和輪椅使用者出入； ( i i )  關注荔枝角

道路面不平的問題，指出行人路和馬路凹凸不平對輪椅使用者造

成不便； ( i i i )  建議在行人路和馬路之間設置斜坡，改善無障礙環

境； ( iv )  建議參考內地經驗，改用避震物料鋪路，以減低長者因

路面不平而跌倒的風險；以及 (v)期望各部門積極推動區內建設無

障礙設施，並在未來的城市規劃中考慮長者的需求。  

22 .  吳儷羚女士綜合回應如下： ( i )備悉委員的意見，會將之轉交

無障礙設施的團隊跟進； ( i i )署方上月完成近美孚港鐵站的荔枝角

道大型路面重鋪工程，會後將與委員了解路面不平的具體位置，

並作適當跟進；以及 ( i i i )  備悉委員就行人路物料所提出的意見。  

23 .  主席總結，人口老化是全球趨勢，深水埗區內亦有不少長者

居民。期望各部門積極改善區內的無障礙設施，建設長者友善社

區，讓長者在日常出行時更便捷和安全。  

議程第 6(a)項：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深水埗區內的康體設施管理匯報

（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文件第 17 /2025號）  

24 .  林佩玲女士介紹文件第 17 /2025 號。  

25 .  何寶珠女士補充如下： ( i )深水埗欽州街西的「休憩用地及公

眾停車場」工程項目中，休憩用地部分預計將於 2026 年第四季向

公眾開放。屆時該休憩用地將交由康文署負責日常管理；以及 ( i i )

根據康樂及休憩場地的命名指引，署方一般需於場地開放前一年

擬訂新康樂場地名稱，並預備刊憲程序。因此，現就該康樂場地

名稱徵詢委員的意見。  

26 .  委員的意見綜合如下：( i )  認為現時立即選定場地名稱過於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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卒，未有足夠時間考慮及深入討論，建議署方會後提供有關休憩

用地的詳細資料供委員參考； ( i i )  認為名稱應清晰表達場地所在

位置，以便市民理解； ( i i i )  場地命名可參考鄰近的地區設施，例

如榮昌邨、其他公共屋邨及過渡性房屋； ( iv )  由於休憩用地部分

範圍屬寵物共享公園，建議在場地名稱中加入「寵物共享」元素，

以彰顯其特色； (v )查詢遊樂場及寵物共享公園的具體範圍，以及

自動泊車系統的位置；以及 (v i )感謝署方開放更多場地以進行板球

活動，回應市民需求。  

27 .  劉政賢先生以投影片簡介深水埗欽州街西休憩用地及公眾

停車場內各項設施的位置，包括自動泊車系統、兒童遊樂場、健

身園區及其他附屬設施。  

28 .  何寶珠女士綜合回應如下： ( i )  寵物共享公園有別於寵物公

園。市民需要用帶或繩子牽引其寵物，從而實現不同使用者共享

公園設施的概念； ( i i )署方一般不會將公園的正式名稱定為「寵物

共享公園」，除非該公園的主題是寵物公園，例如蝴蝶谷道寵物

公園； ( i i i )  該休憩用地分為地面和地底兩層。初步建議地面範圍

允許寵物進入，方便市民帶同寵物經過公園前往其他地方；而位

於下層的兒童遊樂場由於空間較為狹小，因此不建議開放予寵物

進出。若將公園正式命名為「寵物共享公園」，可能會誤導市民

以為整個公園都允許寵物進入； ( iv )署方將在地面層設置告示牌，

清晰告知市民「寵物共享公園」的使用者守則，並確保公園環境

整潔； (v)在規劃新場地時，署方均盡量開闢適當範圍作為寵物共

享公園；以及 (v i )如委員需時考慮場地的命名，署方可於會議後提

供更多資料，供委員再作討論。  

29 .   主席總結，委員會備悉報告內容。有關休憩用地命名的事

宜，建議署方會後提供更多資料供委員參考，確保委員充分理解

有關場地後，再決定休憩用地名稱。  

[會後補註：秘書處已於 6 月 18 日將康文署有關休憩用地命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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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閱文件發送予各位議員，並透過運輸署與建築署安排委員聯同

康文署人員，於 7 月 2 日實地了解該休憩用地的工程進度。 ]  

議程第 6(b )項：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深水埗區公共圖書館使用概況

匯報（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文件第 18 /2025號）  

30 .  陳笑娟女士介紹文件第 18 /2025號。  

31 .  主席總結，委員會備悉報告內容。  

議程第 7項：其他事項  

32 .  委員指區內人造草地足球場於非繁忙時間的使用率較低，建議讓

中國香港足球總會轄下球隊於空閒時段使用，以善用資源。  

33 .  林佩玲女士回應：  備悉委員意見，並會跟進。  

議程第 8項：下次會議日期  

34 .  下次會議將於 2025年 7月 10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時 30分舉行。  

35 .  餘無別事，會議於上午 11時 20分結束。  

 

深水埗民政事務處  

區議會秘書處  

2025 年 6 月  

 

 


